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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与民主性： 

中国共产党对人大代表选举的认知与实践 

徐理响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发扬民主性，体现代表性，是中国共产党对人大代表选举的基本认知。这种认知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大代表 

选举的具体制度设计与运作逻辑，反映在人大代表名额分配、选区划分与候选人提名等各环节中。民主性与代表 

性的结合，既是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特色与优势，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如何在进一步彰显民主性 

的前提下，实现代表性与民主性二者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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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民主便在世界政治发 

展的话语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在现代代议制民主情 

境下， 民主不再意味着人民的直接统治， 而意味着 “为 

了达成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在此安排中，个人在争 

取人民选票的竞争中获得决定权” [1](395−396) 。 这样选举 

也就成为民主运作的基本途径与实现的风向标。人民 

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代表或执政者，是现 

代国家民主运作的基本逻辑。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人 

大代表履职功能的实现，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 

现的基础。从理论和实践来看，从与西方国家国会议 

员选举模式的比较视野来看，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在强 

调民主性之同时，更为关注代表性，这既是其特色与 

优势，也是其问题所在。 

一、民主选举中的代表性与民主性 

在民主选举中，代表性与民主性并非两个截然不 

同的概念，实际上二者是高度统一的。在自由、普遍、 

平等的选举原则下，选举结果的广泛代表性是民主选 

举真实性的直观反映，也是其应然之结果。正是代表 

性与民主性的结合，使得“大国善治”具有了可能性， 

前者使政治共识的达成有了基本的平台，而后者则构 

成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基本依据。 

然而，代表性与民主性又的确是两个有所区隔的 

政治话语，侧重点不尽相同。显然，代表性聚焦点在 

于代表来源的广泛性，意指各地区、各阶层、各族群、 

各方面都应当在国家的权力机关中拥有自己的代表， 

或者说任何一个地区、阶层、族群都不能独享国家权 

力，从而赋予国家权力普遍的代表性。如美国参议院 

议员来源构成，强调不管是大州还是小州，皆由两名 

议员构成，即是此种考量。所谓的“无代表不纳税” 

的观念其实也就是这个含义。而民主性的聚焦点并不 

在于代表的来源构成，它所追问的问题在于“代表是 

如何产生的” ， “如何选举决策者” 。即“一个现代的民 

族国家，如果其最强有力的决策者多数是通过公平、 

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而且在这样的选举中候选 

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成年公民都 

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 [2](6) 。民 

主性强调的是代表与选民之间通过选举形成权力授予 

与委托关系。强调代表权力获得了人民的同意，代表 

必须忠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最终所有者，他们既 

可以授予代表或执政者权力，亦可以收回权力。 

虽然从理论上说，代表性与民主性的统一是应然 

之逻辑。然而，从人类民主选举的历史实践来看，这 

两者并非天然就是统一的。有代表性而民主性不足， 

有民主性而代表性不足是常见之政治景观。在今天民 

主选举已十分成熟的西方早发展国家，这两者并不是 

收稿日期：2013−03−16；修回日期：2013−08−08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985”改革型项目“中国政治选举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09YJC810001)；安徽大学第二批青年骨干教师培养 

计划(33010253) 
作者简介：徐理响(1980−)，安徽桐城人，政治学博士，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政治与社会 徐理响：代表性与民主性：中国共产党对人大代表选举的认知与实践  147 

从来、也不总是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西方国家民主发 

展史上普选权的斗争实质上即体现了代表性不足下的 

民主性危机。即使在当下，虽然已不再存在选举权限 

制的问题，但在“金钱游戏”的选举规则下，能够成 

为候选人的，能够最终竞选成功的，往往不可能是普 

通平民，选举显然更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恩格斯 

就曾经评价说， “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 

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 

更多的东西。 ” [3](169) 显然，在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 

义国家，民主选举的实质仅在于有权选举资本家的代 

表而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 

人物弗罗姆认为“现今民主问题不再是对选举权的限 

制，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行使民主权利” ，普选权实质 

上只是一种“迷信” 。 [4](161) 哈贝马斯也指出，当代资 

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就在于“形式民主”的 

维系，而非实质民主 [5](50) 。引用卢梭的话语来概括这 

种民主选举的缺陷，即“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 

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 

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 

们就等于零了” [6](121) 。 

正是因为认识到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与缺陷，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民主要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为 

真实。这种真实性即体现在社会主义民主第一次实现 

了绝大多数人的统治。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 

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 

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 ” [7](262) 

然而，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 

题上同样犯了不少的错误，有的甚至是致命的。如果 

说西方早发展国家是民主性下隐藏着代表性的不足， 

那么前苏东国家的问题则是代表性下掩盖的民主性不 

足。正是由于忽视了应有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使得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 

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实 

践相结合，发展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形式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中国共产党看来，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即体现在她比资本 

主义议会制度具有更高的民主性与更广泛的代表性。 

在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运作中，一方面强调人民 

自由、普遍、公开的选举，另一方面亦强调人大代表 

构成的广泛性。从理论上看，这的确抓住了问题的核 

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越性的发挥提供 

了有力的支撑。然而，美好的政治理念与社会现实的 

跃迁之间往往并不成比例。在当代中国人大代表选举 

实践中，一定程度上一直存在着重代表性，而轻民主 

性的现象，制约着我国人大代表选举民主性的进一步 

提升。如何将民主性与代表性结合起来，特别是如何 

通过民主性来体现代表性，而不仅仅是通过代表性来 

展现民主性，是当代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与优 

化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共产党对人大代表选举之 

代表性的认知与实践 

1949年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体 

制外的革命党转换为执政党。 如果说 1949年前中国共 

产党的主要任务在于汲取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 

反抗阶级敌人，以实现“立党建国”的伟大历史使命 

的话， 那么 1949年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则是如 

何将多元、分散的社会力量统合进新生的人民政权， 

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全面渗透，从而推进现代国家 

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无疑是将多元社会力量整合进新生的人民政权 

的最好制度安排。 

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能发挥凝聚政治共 

识，整合多元社会之功能，其前提无疑即在于其普遍 

之代表性。早在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 

文中就指出， “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 

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 

级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 

分。 ” [8](674) 1948 年毛泽东在批评新华社一篇关于边区 

政权机关建设的电讯中也强调， “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 

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 

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 

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 

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 ” [9](33) 在毛泽东看来，我们的政 

权机关必须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代表一切劳动 

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 

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同时还应包括小资产阶级、 

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 

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 “人民民主 

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的联盟” ；他说，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 

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 

阶级。 ” [10](1475) 这些思想观念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 

政权组织的基本认知，即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具有广 

泛包容性，社会各民主阶级在国家政权中都应当有其 

代表。在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前夕，毛泽东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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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1953 年 1 月)针对有 

观点认为实行人大代表民主选举，是不是意味着少数 

民族、人数少的阶级、人数少的党派、人数少的团体 

在政权组织中就没有份了的疑虑，明确指出， “除了那 

些反革命分子、 不爱国的分子以外，凡是一切爱国者、 

能够团结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 而且永远是这样” ； “代 

表名额分配的比例……既要照顾多数，又要照顾少 

数” ； “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 

有相当成绩的， 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 各党派、 

各阶级的代表性人物都有份” 。 [11](259) 同年 2月 21日邓 

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作的选 

举法草案的说明中就此解释道， “在人民代表大会中， 

既须有相当于社会各民主阶级地位和有相当于民族或 

种族地位的代表，又须注意到代表的地区性，以便于 

随时反映各民族各阶级各地区的情况，并能随时将代 

表大会的决议迅速传达到各民族各阶级各地区的人民 

中去。 ” [12](133) 

中国共产党对于人大代表构成应具有广泛代表性 

的认知， 直接决定了实践中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设计， 

并反映于人大选举的各个环节中。 

第一，决定了人大代表名额的确定。中国是一个 

有着超大国土面积，超大人口数量的多民族国家，为 

了确保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各政治派别在国家 

权力机关中都有自己的代表，必然对我国人大代表数 

量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一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为一千 

二百多人，邓小平在解释这个数量时就提到，这个数 

量“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国会都多得多” ，但“这对于我 

们这样的国家，在现时条件下，是适当的” [12](133) 。而 

到了三届全国人大时，全国人大代表数量从一、二届 

的一千二百多人上升到三千多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在解释时就指出， “我国是 

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有相当数目 

的代表，才能同我国国家大、人口多的情况相适应； 

才便于更充分地容纳各方面的代表，更充分地反映我 

国各族人民的要求；才便于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高 

度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 

素。 ” [12](152) 可见，人大代表构成的广泛代表性是我国 

庞大的人大代表数量的基本考量。也正是出于这种考 

量，自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全国人大代表数量一直维 

持在近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五届全国人大为 3 497人)。 

第二，决定了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为了保证人 

大代表来源的广泛性，自 1953年颁布的第一部《选举 

法》开始，就明确了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要有 

适当数量代表的名额分配原则，并对一些人口特别少 

的地区、族群予以保障性的制度安排。如《选举法》 

明确规定人口特少的地区、各少数民族、华侨、港澳 

台同胞均应有适当数量的代表，同时对基层代表、妇 

女代表也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措施。最典型的莫过于城 

乡人口不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规定。由于我国是一 

个农业大国，如果完全按照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势必造成农民代表过多，这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国 

家政权性质不相符，也不符合党对于人大代表广泛来 

源性的认知取向。所以自 1953年以来，我国一直在城 

乡实行不同的人大代表比例，直至 2010年《选举法》 

修订，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所以， 

确保人大代表构成与来源的广泛代表性，是我国人大 

代表名额分配制度设计与改革的重要理念基础。 

第三，决定了选区划分的形式。自 1979年的《选 

举法》始，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中就明确了多元的选 

区划分模式。即选区的划分既可以按地区，也可以按 

政党(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界别(职业)、团体(工、青、 

妇等)来划分。 其优点无疑在于在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中 

能综合照顾到地区、政党、职业、民族、性别、年龄 

等因素，使得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第四，决定了代表候选人提名机制。为了确保人 

大代表构成的广泛代表性，候选人提名无疑也是极为 

关键的“把关”环节。自 1953年《选举法》始，我国 

就确立了各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选民或者代表联 

名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制度规定，多元的代表候选 

人推荐主体， 无疑有助于形成代表来源的广泛性。 1953 
年 4 月《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 

就指出， “代表候选人的提名， 应注意到人民代表大会 

的广泛的人民代表性，即应注意到各阶层各民族都在 

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名额，尤其要 

注意到妇女的代表名额。 ” [12](138) 1953年 7月全国统战 

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安排 

民主人士的意见》中提出， “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的代表，除应包括民主人士当中的一部分革命知 

识分子外，对上述各阶级、阶层出身的民主人士中的 

左、中、右分子，均应适当吸收。 ” [13](443) 可见，对代 

表候选人提名的 “把关” ， 是确保人大代表构成广泛代 

表性的重要机制。 

确保人大代表构成与来源的广泛代表性，既是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越性与真实性的重要体现，同 

时对于赢取和开拓党和国家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对于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于国家政治共识的达成，也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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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对人大代表选举之 

民主性的认知与实践 

对代表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党对人大代表选举 

的民主性的忽视。事实上，自 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 

共产党人就一直把实现民主和民主选举作为自己的斗 

争策略与价值追求。早在 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于时 

局的主张》上，就把“采用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制”作 

为党在当时奋斗的目标 [14](45)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 

主主义论》 中指出， “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 

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 

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 

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 ” [8](677) 1953 年毛泽 

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 

说， “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民 

主，先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 

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但 

都没有成功。我们现在办选举，就是要实现人民的这 

个愿望。 ” [11](257)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知，1953年邓小 

平在有关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就强调， “在选举法草案 

中，贯穿着一个总的精神，就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具体 

情况，规定一个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度。 ” [11](131) 而在当 

时的条件下，人大代表选举中的民主性突出地体现在 

选举权的普遍性、平等性，选举经费的提供与保障， 

以及代表候选人提名机制上。邓小平认为，西方国家 

在民主选举历程中普遍存在着诸如财产状况、居住年 

限、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种族、性别等选举权的限 

制。他说， “由于种种限制，美国在一九四八年大选中 

有两千万合格的选民被无理地剥夺了选举权利，而在 

去年那次大选中，这种被剥夺了选举权利的人，据美 

联社估计，要增至两千五百万人，即占达到选举年龄 

的人数的四分之一。 ”“资产阶级国家的候选人通常要 

缴纳大量税金，负担选举费用。这就使得穷苦的人们 

和富翁在候选人的提名的方面处在完全不平等的地 

位。 ”“除此之外，资产阶级更利用金钱来采取贿赂、 

进行政治买卖及其他各种舞弊的办法，以达到其包办 

选举的目的。 ” [11](132)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人大代 

表选举的民主性就体现在：其一，凡年满十八周岁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 

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 

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 

举为例，按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全国人口 

总数为 601 912 371人，全国选民总数为 323 809 684 

人，占进行选举地区十八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 
97.1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邓小平说， “我们的选 

举是名符其实的普选” [11](131) 。其二，每一选民在一次 

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在西方国家民主选举发展历 

程中，曾经出现过对符合一定资格的选民有数个投票 

权的现象，如英国 1918年制定的《国民参政法》就有 

此规定。 而我国自一届人大选举始， 就明确确定了 “一 

人一票”原则。其三，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原则。在 

西方国家“金钱游戏”规则运作下，选举权事实是不 

平等的。而我国选举法明确规定所有选举经费全部由 

国库开支， 无疑确保了在选举面前 “人人平等” 。 其四， 

在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上，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各民 

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选民或代表均可提名代表候选 

人，确保代表候选人提名机制的民主性。 

然而，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经济、社会 

与政治环境的现状，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的民主性在 

相当长时期内还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制约，如直接选举 

的层级过低，城乡人口不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等额 

选举等。改革开放后，基于对十年“文革”教训的认 

知，基于对民主、法制重要性的认知，中国共产党进 

一步推进了人大代表选举民主性的提升。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公报》就明确强调， “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 

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 [15](10) 1980 年邓小 

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也明确把 

“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努力 

的方向 [16](322) 。 也正是在党的这种认知转变下，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民主性不断提升。 

主要体现在：第一，直接选举层级的提高和实行无记 

名投票。1953年出于当时国家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 

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实际条件，当时的 

选举法规定只在乡、镇、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等基层 

政权单位实行人大代表直接选举，而在县以上则实行 

间接选举。同时规定在这些基层政权单位人大代表选 

举中实行举手表决的投票方法。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鉴于我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出于提升人大代 

表选举民主性的考量，对 1953年的选举法作了修订， 

一是把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县、自治县，提升了直 

接选举的层级；二是一律实行无记名投票。第二，实 

行差额选举。1979年的选举法将原来人大代表选举中 

的等额选举制改为差额选举制，规定由选民直接选举 

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 

一至一倍，由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 

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第三，缩小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9 卷第 5 期 150 

直至取消城乡人口不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出于对人 

大代表构成广泛代表性的考量，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 

城乡人口不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做法，事实上造成 

了一定程度上选举中的不平等、不民主。1995选举法 

修订将原先的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由 

五比一、八比一，一律改为四比一。而 2010年第五次 

选举法修订，则彻底取消了这一规定，完全实行城乡 

人口按相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第四，对代表候选人 

提出方式与程序进行了改进。1953  年的选举法规定 

“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不属于上 

述各党派、团体的选民或者代表联合或单独提出候选 

人” ，1979 年的选举法修订将其改为“各政党、人民 

团体或者选民、代表附议，都可以提出候选人” ，从而 

扩大了选民或者代表联名提出候选人的权利。同时， 

对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到正式确定代表候选人的程序， 

候选人介绍方式都作为更为明确的规定和改进。 

四、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方向：充分 

发扬民主性以提升代表性 

广泛的代表性和普遍的民主性，是中国人大代表 

选举制度的特色所在， 也是其优势所现。从理论上说， 

代表性与民主性是相为互动的关系，并不存在必然的 

矛盾与冲突。 然而综观 1953年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 

以来的实践，我们发现，当代表性与民主性较好地结 

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往往能够 

较为健康的发展；相反，当代表性与民主性的关系没 

有处理好的时候，特别是片面强调代表性，而忽视民 

主性时，则会损害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正常发展。 

自 1957年下半年反右运动扩大化以来， 我国的政 

治生活逐渐趋向不正常，人大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冲击，特别是党内对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出现了认知 

上的转变。1968年 10月 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 

旗》杂志社论，批判所谓“迷信选举”的保守思想。 

认为， “革命委员会不是选举产生的， 而是直接依靠广 

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它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 

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它比以往历届的 

党政委员和人民代表更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 [17](163) 可 

见，当时党内开始出现一种对人大代表选举认知上的 

转变，即认为民主选举只是一种形式，而实现充分的 

代表性才是最终的目的。只要能充分实现代表性，至 

于要不要通过民主选举这种形式，无关紧要。这种认 

知的转变必然对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正常运作与发展 

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出 

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不再是由选举产生，而改为采取 

“民主协商”的方式。同时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 

过《宪法》修改，直接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可见，过度强调代表性，忽视 

民主性，严重损害了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和人大制度的 

正常发展，也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遭遇 

巨大的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政治生活开始步入 

正轨。基于对“文革”教训启示，党日益重视加强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而也为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 

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如上文所述的扩大直接选举 

的范围、实行差额选举、扩大选民或代表联名提名候 

选人权利等，无疑都是人大代表选举民主性提升的重 

要标志。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当下实践中，出于对代表 

性的考量，在人大代表选举运作中，还一定程度上存 

在着牺牲民主的现象发生。如由于过度重视各地区、 

各阶层、各方面的广泛代表性，导致人大代表数量过 

于庞大。人数过多，虽然能够保证足够的代表性，但 

可能带来的问题却是代议效率的下降，影响人大代表 

民主性功能的发挥。由于硬性的要求代表构成的广泛 

性，造成“样本代表”现象。硬性规定代表比例的做 

法，事实上损害了人大代表选举的民主性与自由合意 

性。甚至在人大选举实践中，为了考虑代表结构的合 

理化而出现“预留名额”现象，人为地用于平衡结构 

比例、照顾领导干部，有失选举的公平性与平等性。 

为了保证代表性， 在候选人提名过程中也容易导致 “政 

治把关”和“人为操纵”的现象，损害人大代表选举 

的民主性。 

所以，充分体现广泛的代表性是我国人大代表选 

举制度的特色与优势，但如果我们不是通过民主性来 

实现代表性，把这两者割裂开来，则会给我国人大代 

表选举制度的健康发展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因此， 

代表性的实现需要以民主性为前提，而民主性的充分 

发挥也必然会提升人大代表的代表性，这两者实质是 

一致的。当下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发展的基本价值 

取向即在于通过充分发扬民主性，提升人大代表的代 

表性，实现代表性与民主性二者的良性互动。 

第一，优化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我国当前人大 

代表总体人数过于庞大，以全国人大为例，由于代表 

数近 3  000人，代表集中难，闭会期间代表活动难以 

展开，重大问题难以进行深入的讨论、辩论，以致于 

人大开会时要实行分组会议制度，会议效率不高，影 

响了代表代议功能的发挥。适当的缩小人大代表的规 

模，事实上并不会降低人大的代表性，相反由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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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减少，增强了代表的代议和履职功能的发挥， 

对我国人大制度的发展，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都会 

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第二，逐步扩大直接选举层级。从形式上看，直 

接选举显然比间接选举要民主的多。虽然基于我国的 

国情，间接选举具有合理性，然而间接选举的弊端非 

常多，如层级越高，代表与选民间的联系越弱，出现 

“随着代理层级的叠加和其他政治实体数量的增多以 

及影响力的强化、民意代理机关对于民意的代理就会 

出现代理成本递增和效用函数递减的趋势” [18](176) 。 而 

显然，扩大直接选举层级的益处即在于代表选举的民 

主性程度更高，代表的代表性更强。改革开放三十多 

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 

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参与能力都有了质的提高， 

扩大直接选举的层级不仅符合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 

求与发展趋势，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三，改革当前多元化的选区划分模式。出于代 

表性的考量，我国一直实行多元化的选区划分模式。 

然而多元化选区划分模式，容易造成代表人数庞大， 

同时由于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往往是顾此失彼，且人 

为因素过多，影响选举效果。因此，让选民更加便捷、 

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代表，把选区、选民、代表三得更 

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升人大代表选举中的民主性，应 

是我国选区划分改革的主要考量点。 

第四，优化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机制。在人大代 

表候选人提名中，考虑代表构成的广泛代表性，具有 

合理性。但代表性的考量应建立在民主性的基础上， 

即代表候选人的提名与确认必须要基于选民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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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veness and democracy: the CPC’s recognition and practice to 
the election of deputy to the People’s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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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presentativeness and democracy are the CPC’s recognition to election system of the deputy to the People’s 
Congress. It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the election system, reflecting in the allocation of delegates, 
electoral districts, nominations of candidates, and so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democracy  is 
both the advantage and demand of China. And how to realize the a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democracy is the orientation of the election system. 
Key  Words:  the  C.P.C.;  People’s  Congress  representative  election;  representativeness;  democracy;  allo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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